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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09 月 15 日，负责人为唐志敏，注册地址位于珠海市香洲区三台石路 111 号，曾用名：

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珠海前山三台石加油站。

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于珠海市香洲区三台石路 111 号设立一座加油站。加油站总占地面积为 2500m2，其中建筑面积

157.5m2，设有 50m3埋地隔舱储罐 2 个，内部设置隔板一分为二，分为两个 30m3储罐以及两个 20m3储罐（其中 1#储罐容积 30m3、2#储罐

容积 30m3、3#储罐容积 20m3以及 4#储罐容积 20m3，1#、4#储罐位于同一隔舱储罐，2#、3#储罐位于同一隔舱储罐），为三级加油站。

于 2021 年 9 月 1 日重新换取由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颁发的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（油零售证书第 44C40153 号），许可范围：汽油、

柴油、煤油零售业务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9 月 1 日；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申请变更主要负责人取得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

（44040013202500167），经营方式：加油站，许可范围：汽油、柴油（备注：三级加油站，20 立方米汽油罐 2 个，30 立方米柴油罐 1 个），

有效期至 2026 年 1 月 10 日，发证机关：珠海市应急管理局。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修正）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务院令第 591 号，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正）第二十二条，该加油站经营过程中需要储存危险化学品：汽油、柴油，按规范要求每 3 年应进行

安全评价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现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三号，主席令第八十八号修正）、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1 号，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订）、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

监管总局令第 55 号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、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 50156-2021）等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要

求的安全生产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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